
河南省财政厅文件
豫财非税 (2011J 2 号

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印发

〈公益事业单位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〉

的通知》 的通知

各省辖市财政局、有关县(市)财政局，省直有关单位 :

现将"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公益事业单位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

行办法 》 的通知" (财综 (2010J 112 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我省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，启用"公益事业捐赠统

一票据"。各级执行中有什么问题，请及时向省财政厅非税收入

管理局反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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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公益事业单位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

行办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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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文件

财综 (2010) 112 号

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公益事业捐赠票据

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全国人大常委会

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有关人民团体，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新握生产建设

兵团财务局:

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票据管理制度，规范捐赠票据使用

管理，加强财务管理监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

法》以及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政票据管理的法律制度规定，我

们制定了《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))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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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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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规范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行为，加强公益事业

捐赠收入财务监督管理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以及因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政票据管

理的法律制度规定‘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报赠票据(以 -F简称捐赠票

据)，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、公益性事业单位、公益性社

会团体及其他公益性组织(以下简称公益性单位)按照自愿、无

偿原则，依法接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，向提供捐赠的

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.

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，是指下列非营利事项:

(一)救助灾害、救济贫困、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

和个人的活动;

(二)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;

(三)环境保护、社会公共设施建设;

(四)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。

第三条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，是财政、税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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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规范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行为，加强公益事业

捐赠收入财务监督管理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以及因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政票据管

理的法律制度规定，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(以下简称捐赠票

据)，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、公益性事业单位、公益性社

会团体及其他公益性组织(以下简称公益性单位)按照自愿、无

偿原则，依法按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，向提供捐赠的

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.

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，是指下列非营利事项 :

(一)救助灾害、救济贫困、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

和个人的活动;

(二)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;

(三)环境保护、社会公共设施建设;

(四)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。

第三条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，是财政、税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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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、监察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，

捐赠票据是捐赠人对外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蹭

款项税前扣除的有效凭证.

第四条捐赠票据的印制、领购、核发、使用、保管、核销、

稽查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.

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(以下简称各级财政部门)

是捐赠票据的主管部门，按照职能分工和管理权限负责捐赠票据

的印制、核发、保管、核销、稽查等工作.

第二章 捐赠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围

第六条捐赠票据的基本内容包括票据名称、票据编码、票

据监制章、捐赠人、开票日期、捐赠项目、数量、金额、实物(外

币)种类、接受单位、复核人、开票人及联次等.

捐赠票据一般应设置为三联，包括存根联、收据联和记账联，

各联次以不同颜色加以区分。

第七条下列按照自愿和无偿原则依法接受捐赠的行为，应

当开具捐赠票据:

(一)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应捐赠

人要求接受的捐赠;

(二)公益性事业单位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;

(三)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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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其他公益性组织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;

(五)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.

第八条下列行为，不得使用捐赠票据:

(一)集资、摊派、筹资、赞助等行为;

(二)以捐赠名义接受财物并与出资人利益相关的行为;

(三)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;

(四)收取除揭赠以外的政府非税收入、医疗服务收入、会

费收入、资金往来款项等应使用其他相应财政票据的行为;

(五)按照税收制度规定应使用税务发票的行为;

(六)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三章捐赠票据的印制、领购和核发

第九条捐赠票据分别由财政部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财政部门(以下简称省级政府财政部门)统一印制，并套印

全国统一式样的财政票据监制章.

第十条捐赠票据由位立核算、会计制度健全的公益性单位

向同级财政部门领胸。

第十一条捐赠票据实行凭证领购、分次限量、核 |日购新的

领殉制度.

第十二条公益性单位首次申领捐赠票据时，应当提供《财

政票据领殉证》和领购申请函，在领购申请中需详细列明领购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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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票据的使用范围和项目.属于公益性社会团体的，还需提供社

会团体章程"

财政部门依照本办法，对公益性单位提供的捐赠票据使用范

围和项目进行审核，对符合捐赠票据适用范围的，予以核准;不

符合捐赠票据适用范围的，不予以核准，并向领购单位说明原因.

公益性单位未取得《财政票据领购证》的，应按照规定程序

先办理《财政票据领购证)) 0 

第十三条公益性单位再次领购捐赠票据时，应当出示《财

政票据领购证))，并提交前次领贿捐赠票据的使用情况说明及存

根，经同级财政部门审验无误并核销后，方可继续领则。

捐赠票据的使用情况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:捐赠票据领

购、使用、作废、结存等情况，接受捐赠以及捐赠收入的使用情

况等。

第十四条公益性单位领购捐赠票据实行限量发放，每次领

购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 6 个月的需要量.

第十五条公益性单位领附捐赠票据时，应按照省级以上价

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，向财政部门支付

财政票据工本费.

第四章捐赠票据的使用与保管

第十六条公益性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和财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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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开具捐赠票据.

第十七条公益性单位接受货币(包括外币)捐赠时，应按

实际收到的金额填开捐赠票据.

第十八条公益性单位接受非货币性捐赠时，应按其公允价

值填开捐赠票据.

第十九条公益性单位应当按票据号段顺序使用捐赠票据，

填写捐赠票据时做到字迹清楚，内容完整、真实，印章齐全，各

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.填写错误的，应当另行填写.因填写错误

等原因作废的票据，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"作废"字样，

并完整保存全部联次，不得私自销毁.

第二十条捐赠票据的领用单位不得转让.出借、代开、买

卖、销毁、涂改捐赠票据，不得将捐赠票据与其他财政票据、税

务发票互相串用.

第二十一条公益性单位应当建立捐赠票据管理制度，设置

管理台账，由专人负责捐赠票据的领购、使用登记与保管，并按

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捐赠票据的领陶、使用、作废、结存以

及接受捐赠和捐赠收入使用情况.

第二十二条公益性单位领购捐赠票据时，应当检查是否有

缺页、号码错误、毁损等情况，一经发现应当及时交回财政票据

监管机构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公益性单位遗失捐赠票据的，应及时在县级以

上新闻媒体土声明作废，并将遗失票据名称、数量、号段、遗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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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原因及媒体声明资料等有关情况，以书面形式报送同级财政部门

备案.

第二十四条公益性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已开具的捐赠票据存

粮，票据存根保存期限一般为 5 年。

第二十五条对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捐赠票据存根和未使用

的需要作废销毁的捐赠票据，由公益性单位负责登记造册，报经

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，由同级财政部门组织销毁.

第二十六条公益性单位撤销、改组、合并的，在办理《财

政票据领购证》的变更或注销手续时，应对公益性单位已使用的

捐赠票据存根及尚未使用的揭赠票据登记造册，并交送同级财政

部门统一核销、过户或销毁.

第二十七条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印制的捐赠票据，一般应当

在本行政区域内核发使用，不得跨行政区域核发使用，但本地区

派驻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公益性单位除外.

第五章监督检查

第二十八条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，

对捐赠票据的领购、使用、保管等情况进行年度稽查，。毛可以进

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专项检查。

第二十九条公益性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

查‘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隐瞒情况、弄虚作假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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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拒绝、阻碍监督检查.

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领附、使用、管理捐赠票据的，

财政部门应当责令公益性单位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暂停核发该单

位的捐赠票据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)) (国务院令

第 427 号)等规定追究法律责任.

第二十一条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捐赠票据使用管

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不得滥用职权、衔私舞弊，不得向被查公

益性单位收取任何费用.

第六章附则

第三十二条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地

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报财政部备案.

第三十三条本办法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.

附 1: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(本装票)式样及印制说明

附 2: 公益事业指赠统一票据(滚筒机打)式样及印制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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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: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(本装禀)式样及印制说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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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(*装事)即制说明
1.字体.字号:标题为汉仪大玄， 15 功;内又字体为方 iH号玄. 10 份 i 表格尺命为 1 $ómm" !OJMl; 
2. IJ<, fu尺寸 190mm 凋 10 1. 611\11l.误差不超过 O. 1 袭来;

3 . 孔距:标准孔克;
4. 联次反纸张、墨色、套意. I览伪等要求
(Þ~据-式三联L
③票据纸张采用财政票据防 v1元恢复写纸.其中;
第 -联:将根.克1萨 4~g/m'; 纸张;尤~复~~上纸:墨色:红色:号~: 10 位，荡伪荧光红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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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，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(滚筒机打〉式样及印刷说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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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董事业捐赠统一禀据〈意筒机打) ED制说明
1.字体、字号:标~ìtr 汉{ì{大末、 15 ，章;内文字体为方正书宋， 10 份:表格尺寸为 146m 只 50mm;
2. M;品尺 .t: 190mm" 1 01. 6mm. i'{差不起过 0.1 毫米;
3. 联次及纸张.墨色.表章、防伪等要求;
①票据-式 三以;
③穿~~ftí.张采用时政票据 w伪元领复写纸.其中:
第二联:在报.要，i:: 4~ l: /m飞纭SE : 元，锁复写土低;患色: 红色:专玲 101立，防伪 !黄光去L 亏;
第 二联.收据.克J ; 52l\1m'; 纸张:f-恢复 :耳中纸:æ 但;棕色{黄包成纹); 号码 10 位，防{为荧光虹号;

在树，，ra.i1中位置套印财政'-~监.1 挚{焚克);
第二联: i:'.账 . ~重 ; 47rJ旷;纸张: 开.锁复写 1、 ~U: ; 墨但:黑色;号码 10 位.防伪荧光幻， 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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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财政票据通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16 日印发


